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員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員簡字第294號

原      告  卓彥佑  

被      告  江貞儀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6日言

詞辯論終結，茲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2萬8千816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1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2千320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1千4百元，餘

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2萬8千816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原告對被告有新臺幣（下同）30萬元借款債權，有被告簽發

之如附表一所示之本票3張（下稱系爭3張本票）為證，被告

並將其汽車行照提供予原告充做擔保，兩造約定於本票到期

日民 國108年4月10日清償，惟被告屆期仍未清償，被告嗣

於109年3月間透過友人就其餘欠27萬元債務與原告進行協

商，被告同意先償還5萬元，其餘22萬元，自109年4月10日

起，每個月還2萬元，至還清為止，惟被告除給付5萬元外，

其餘款項迄未給付，爰本於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

付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2萬元，及自支付命令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辯稱：

　㈠系爭3張本票是伊簽發無誤，但實際上被告只借得10萬元

（首月預扣一個月利息1萬6千元，實拿本金8萬4千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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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原告要求而簽發交付系爭3張本票；之前被告簽發的本票

屆期無法如期付款，而再新簽發本票換回舊本票撕毀。

　㈡被告自106年7月間起向原告借款，同年8 月開始還錢。約定

利息的收法，已經忘記了，都是原告說要給多少，就給多

少。被告所借款項均已還清，都是當面約交付本金，利息部

分則用轉帳，到了107年後都是給現金比較多，是原告要求

的，怕有紀錄在。被告前前後後透過轉帳及友人轉交原告的

款項，遠超過應付之利息與本金。

　㈢109年3月間友人經問候被告的近況，知悉被告被利息拖的很

慘，他說有一位「大哥」可以幫被告解決，不必再給錢予原

告。後來那位「大哥」打電話給被告說他認識原告的「大

哥」，要幫被告去談，嗣後有約見面，當時是由該友人介紹

認識的「大哥」進去與原告商談，之後他出來跟被告說，叫

被告先給原告5萬元，以後每個月給2萬元，對方說利息加在

一起是27萬元，被告因為會害怕，剛開始有先給原告5萬

元，但是事實上被告根本沒有欠原告利息27萬元，所以不願

意按照這個內容來履行等語。並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被告於109年3月就借款餘欠27萬元，經債務協商結

果，被告同意先還5萬元，其餘22萬元，自109年4月10日

起，每個月還2萬元，至還清為止等語，被告雖承認有請人

與被告交涉債務處理事項，但否認同意上述內容，並辯稱本

金均已清償，且其歷來透過轉帳及請友人轉交，給原告的金

額達30餘萬元等語。經查：

　⒈原告主張被告向其借款30萬元，迄至108年3月間仍積欠27萬

元未還乙節，業據提出被告簽發系爭3張本票、汽車行照、l

ine通訊截圖（見本院113年度司促字第4718號卷第11-31

頁）為證，參諸被告所提其與原告在108年4月1日前後之lin

-e通訊截圖連續對話內容「（原告：）4月14號的二條10萬

的，利息準備好給我。」「（原告：）一條13000，一條150

00」「（原告：）江貞儀 14號。10萬（13000）。21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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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1500）。14號。10萬（15000）。1/30號。6萬（900

0）。已經積欠2、3月份都沒給我了」「（原告：）已讀也

給我回應」、「（被告：）讓我有時間賺跟 喘氣的空間好

嗎……」「（被告：）我就有看了 不是沒有已（？）」

（見卷第183頁），兩造亦均一致是認line對話中所稱「二

條10萬的」、「一條13000，一條15000」，係指借10萬元每

月利息1萬3千元或1萬5千元（見113年12月16日言詞辯論筆

錄），綜上，足見被告於108年3月間確實積欠原告4筆借款

未還，本金分係10萬、1萬、10萬、6萬元，合計27萬元無

訛，原告主張被告尚欠借款本金27萬元未還乙節，信屬真

實。且由上述兩造所不爭執之收受利息款項觀之，其週年利

率已高達1．56%或1．8%，亦堪認定。被告雖辯稱其向原告

借款本金均已當面清償云云，已經原告否認在卷，被告復未

舉證以實其說，況由被告所提匯款資料，被告自108年4月以

後，迄至109年2月8日止，仍陸續匯款予原告（見下述

⒉），則若被告已清償積欠借款，在無其他債務情況下，何

須再持續匯款償還原告，是被告所辯自不足採信。

　⒉被告自「108年4月以後」匯付款項予原告之資料如下：108

年12月16日匯1萬4千元、108年12月21日匯3千元、109年1月

1日匯2萬1千元、109年1月8日匯3千元、109年1月24日匯 2

萬8千元、109年2月8日匯2萬元（以上合計共8萬9千元），

並經兩造核對肯認無誤（見卷第105-115頁、第194-195

頁）。又被告於108年間簽發系爭3張本票後，有請其當時之

男友（現已結婚）取還5萬元予原告，嗣於109年3月間協商

後未久又清償5萬元等情，並經兩造一致是認（見卷第196、

198頁）。是總計被告自108年簽發系爭3張本票後，至109年

3月協商後止，共給付18萬9千元予原告，亦堪可認定。

　㈡被告清償18萬9千元，抵充利息、原本之結果：

　⒈按「對於一人負擔數宗債務而其給付之種類相同者，如清償

人所提出之給付，不足清償全部債額時，由清償人於清償

時，指定其應抵充之債務。」、「清償人不為前條之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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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依左列之規定，定其應抵充之債務：一、債務已屆清償

期者，儘先抵充。二、債務均已屆清償期或均未屆清償期

者，以債務之擔保最少者，儘先抵充；擔保相等者，以債務

人因清償而獲益最多者，儘先抵充；獲益相等者，以先到期

之債務，儘先抵充。三、獲益及清償期均相等者，各按比

例，抵充其一部。」、「清償人所提出之給付，應先抵充費

用，次充利息，次充原本；其依前二條之規定抵充債務者亦

同。」。民法第321條、第322條、第323條分別定有明文。

所謂應先抵充之利息，係僅指未超過法定利率限制者而言。

末按，自000年0月00日生效之修正民法第205條規定「約定

利率，超過週年百分之十六者，超過部分之約定，無

效。」；修正前之規定則以「約定利率，超過週年百分之二

十者，債權人對於超過部分之利息，無請求權。」，本件所

涉利息之計算係在修法前期間，就約定利率之法定上限，仍

依舊法所定之週年利率百分之二十。

　⒉查被告對原告負有上述4筆金錢債務（見㈠⒈所述），均經

原告一再催討未償而均已到期，被告各次提出之給付（見㈠

⒉所述）均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復未指出指定應抵充之債

務，而各該債務均屬無擔保債務，約定利息為每借10萬元每

月1萬3千元或5千元，均逾法定利率上限，依上開說明，以

法定利率上限即週年利率20%計算、並依民法第322條第3款

規定，就上述4筆金錢債務依比例抵充後，按照被告提出且

為兩造所不爭之上開line通訊對話意旨，被告就該4筆借款

債務，自108年間簽發系爭3張本票日起至109年4月9日止

（依原告所稱兩造於109年3月間之協商內容觀之，原告主張

自109年4月10日起即不再計息，故以109年4月9日為計息末

日），應付利息及抵充後本金餘欠如附表二所示。

　⒊依附表二所示，被告積欠原告之4筆借款，經部分清償後尚

欠金額合計為12萬8千816元。

　㈢本件原告對被告之債權已屆期，被告迄未給付，當應負遲延

責任，故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自支付命令送達之翌日即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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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6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核

與民法第233 條第1 項、第203 條並無不合，併予准許。

四、綜上，原告依消費借貸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

1項所示的金額，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

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

判決結論無涉，爰不逐一論述，附此說明。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

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

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

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員林簡易庭　法官　簡燕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

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楊筱惠

　　　　　　　　　

附表一：被告簽發之本票（均未記載發票日）

　　　　　　　　　　　　　　　

附表二：

編號 本票號碼 票面金額 到期日

1 WG0000000 10萬元 108年4月10日

2 WG0000000 10萬元 108年4月10日

3 WG0000000 10萬元 108年4月10日

編號 借款

金額

已屆期利息

（A) 

被告清償

上開18萬9

抵充利息

再充償本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千元可抵

充各筆債

務之金額

（B）

金後之餘

欠本金金

額

（借款本

金－【 B

－A】）

1 10萬元 ❶108年4月14日到期利

息：1千667元

（各月利息計算式：借款

本金×20%÷12，其中20%乃

法定利率上限，下同）

❷108年4月15日起至109

年4月9日止之利息：1

萬9千727元（計算式見

附表三，下同）。

❸以上合計：2萬1千394

元。

18萬9千元

元 ×10/27

＝7萬元。

4萬8千

606元。

2  1萬元 ❶108年4月21日到期之利

息：167元。

❷108年4月22日起至109

年4月9日止之利息：1

千934元。　

❸以上合計：2千101元。

　

18萬9千元

元×1/27＝

7千元。

4 千 899

元。

3 10萬元 ❶108年4月14日到期之利

息：1千667元

❷108年4月15日起至109

年4月9日止之利息：1

萬9千727元（計算式見

附表三）。

18萬9千元

元 ×10/27

＝7萬元。

4萬8千

60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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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以上合計：2萬1千394

元。

4  6萬元 ❶108年1月30日到期之利

息：1千元。

❷108年1月31日起至109

年4月9日止之利息：1

萬4千295元。

❸以上合計：1萬5千295

元。

18萬9千元

元×6/27＝

4 萬 2 千

元。

2萬6千

705元。

積欠總金額 12萬8千

81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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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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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卓彥佑  
被      告  江貞儀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茲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2萬8千816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2千320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1千4百元，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2萬8千816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原告對被告有新臺幣（下同）30萬元借款債權，有被告簽發之如附表一所示之本票3張（下稱系爭3張本票）為證，被告並將其汽車行照提供予原告充做擔保，兩造約定於本票到期日民 國108年4月10日清償，惟被告屆期仍未清償，被告嗣於109年3月間透過友人就其餘欠27萬元債務與原告進行協商，被告同意先償還5萬元，其餘22萬元，自109年4月10日起，每個月還2萬元，至還清為止，惟被告除給付5萬元外，其餘款項迄未給付，爰本於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2萬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辯稱：
　㈠系爭3張本票是伊簽發無誤，但實際上被告只借得10萬元（首月預扣一個月利息1萬6千元，實拿本金8萬4千元），是依原告要求而簽發交付系爭3張本票；之前被告簽發的本票屆期無法如期付款，而再新簽發本票換回舊本票撕毀。
　㈡被告自106年7月間起向原告借款，同年8 月開始還錢。約定利息的收法，已經忘記了，都是原告說要給多少，就給多少。被告所借款項均已還清，都是當面約交付本金，利息部分則用轉帳，到了107年後都是給現金比較多，是原告要求的，怕有紀錄在。被告前前後後透過轉帳及友人轉交原告的款項，遠超過應付之利息與本金。
　㈢109年3月間友人經問候被告的近況，知悉被告被利息拖的很慘，他說有一位「大哥」可以幫被告解決，不必再給錢予原告。後來那位「大哥」打電話給被告說他認識原告的「大哥」，要幫被告去談，嗣後有約見面，當時是由該友人介紹認識的「大哥」進去與原告商談，之後他出來跟被告說，叫被告先給原告5萬元，以後每個月給2萬元，對方說利息加在一起是27萬元，被告因為會害怕，剛開始有先給原告5萬元，但是事實上被告根本沒有欠原告利息27萬元，所以不願意按照這個內容來履行等語。並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被告於109年3月就借款餘欠27萬元，經債務協商結果，被告同意先還5萬元，其餘22萬元，自109年4月10日起，每個月還2萬元，至還清為止等語，被告雖承認有請人與被告交涉債務處理事項，但否認同意上述內容，並辯稱本金均已清償，且其歷來透過轉帳及請友人轉交，給原告的金額達30餘萬元等語。經查：
　⒈原告主張被告向其借款30萬元，迄至108年3月間仍積欠27萬元未還乙節，業據提出被告簽發系爭3張本票、汽車行照、line通訊截圖（見本院113年度司促字第4718號卷第11-31頁）為證，參諸被告所提其與原告在108年4月1日前後之lin-e通訊截圖連續對話內容「（原告：）4月14號的二條10萬的，利息準備好給我。」「（原告：）一條13000，一條15000」「（原告：）江貞儀 14號。10萬（13000）。21號。1萬（1500）。14號。10萬（15000）。1/30號。6萬（9000）。已經積欠2、3月份都沒給我了」「（原告：）已讀也給我回應」、「（被告：）讓我有時間賺跟 喘氣的空間好嗎……」「（被告：）我就有看了 不是沒有已（？）」（見卷第183頁），兩造亦均一致是認line對話中所稱「二條10萬的」、「一條13000，一條15000」，係指借10萬元每月利息1萬3千元或1萬5千元（見113年12月16日言詞辯論筆錄），綜上，足見被告於108年3月間確實積欠原告4筆借款未還，本金分係10萬、1萬、10萬、6萬元，合計27萬元無訛，原告主張被告尚欠借款本金27萬元未還乙節，信屬真實。且由上述兩造所不爭執之收受利息款項觀之，其週年利率已高達1．56%或1．8%，亦堪認定。被告雖辯稱其向原告借款本金均已當面清償云云，已經原告否認在卷，被告復未舉證以實其說，況由被告所提匯款資料，被告自108年4月以後，迄至109年2月8日止，仍陸續匯款予原告（見下述⒉），則若被告已清償積欠借款，在無其他債務情況下，何須再持續匯款償還原告，是被告所辯自不足採信。
　⒉被告自「108年4月以後」匯付款項予原告之資料如下：108年12月16日匯1萬4千元、108年12月21日匯3千元、109年1月1日匯2萬1千元、109年1月8日匯3千元、109年1月24日匯 2萬8千元、109年2月8日匯2萬元（以上合計共8萬9千元），並經兩造核對肯認無誤（見卷第105-115頁、第194-195頁）。又被告於108年間簽發系爭3張本票後，有請其當時之男友（現已結婚）取還5萬元予原告，嗣於109年3月間協商後未久又清償5萬元等情，並經兩造一致是認（見卷第196、198頁）。是總計被告自108年簽發系爭3張本票後，至109年3月協商後止，共給付18萬9千元予原告，亦堪可認定。
　㈡被告清償18萬9千元，抵充利息、原本之結果：
　⒈按「對於一人負擔數宗債務而其給付之種類相同者，如清償人所提出之給付，不足清償全部債額時，由清償人於清償時，指定其應抵充之債務。」、「清償人不為前條之指定者，依左列之規定，定其應抵充之債務：一、債務已屆清償期者，儘先抵充。二、債務均已屆清償期或均未屆清償期者，以債務之擔保最少者，儘先抵充；擔保相等者，以債務人因清償而獲益最多者，儘先抵充；獲益相等者，以先到期之債務，儘先抵充。三、獲益及清償期均相等者，各按比例，抵充其一部。」、「清償人所提出之給付，應先抵充費用，次充利息，次充原本；其依前二條之規定抵充債務者亦同。」。民法第321條、第322條、第323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應先抵充之利息，係僅指未超過法定利率限制者而言。末按，自000年0月00日生效之修正民法第205條規定「約定利率，超過週年百分之十六者，超過部分之約定，無效。」；修正前之規定則以「約定利率，超過週年百分之二十者，債權人對於超過部分之利息，無請求權。」，本件所涉利息之計算係在修法前期間，就約定利率之法定上限，仍依舊法所定之週年利率百分之二十。
　⒉查被告對原告負有上述4筆金錢債務（見㈠⒈所述），均經原告一再催討未償而均已到期，被告各次提出之給付（見㈠⒉所述）均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復未指出指定應抵充之債務，而各該債務均屬無擔保債務，約定利息為每借10萬元每月1萬3千元或5千元，均逾法定利率上限，依上開說明，以法定利率上限即週年利率20%計算、並依民法第322條第3款規定，就上述4筆金錢債務依比例抵充後，按照被告提出且為兩造所不爭之上開line通訊對話意旨，被告就該4筆借款債務，自108年間簽發系爭3張本票日起至109年4月9日止（依原告所稱兩造於109年3月間之協商內容觀之，原告主張自109年4月10日起即不再計息，故以109年4月9日為計息末日），應付利息及抵充後本金餘欠如附表二所示。
　⒊依附表二所示，被告積欠原告之4筆借款，經部分清償後尚欠金額合計為12萬8千816元。
　㈢本件原告對被告之債權已屆期，被告迄未給付，當應負遲延責任，故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自支付命令送達之翌日即113年6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核與民法第233 條第1 項、第203 條並無不合，併予准許。
四、綜上，原告依消費借貸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的金額，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論無涉，爰不逐一論述，附此說明。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員林簡易庭　法官　簡燕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
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楊筱惠
　　　　　　　　　
附表一：被告簽發之本票（均未記載發票日）
		編號

		本票號碼

		票面金額

		到期日



		1

		WG0000000

		10萬元

		108年4月10日



		2

		WG0000000

		10萬元

		108年4月10日



		3

		WG0000000

		10萬元

		108年4月10日







　　　　　　　　　　　　　　　
附表二：
		編號

		借款
金額

		已屆期利息
（A) 

		被告清償上開18萬9千元可抵充各筆債務之金額（B）

		抵充利息再充償本金後之餘欠本金金額
（借款本金－【B－A】）



		1

		10萬元

		❶108年4月14日到期利息：1千667元
（各月利息計算式：借款本金×20%÷12，其中20%乃法定利率上限，下同）
❷108年4月15日起至109年4月9日止之利息：1萬9千727元（計算式見附表三，下同）。
❸以上合計：2萬1千394元。

		18萬9千元元×10/27＝7萬元。

		4萬8千
606元。



		2

		 1萬元

		❶108年4月21日到期之利息：167元。
❷108年4月22日起至109年4月9日止之利息：1千934元。　
❸以上合計：2千101元。
　

		18萬9千元元×1/27＝7千元。

		4千899元。



		3

		10萬元

		❶108年4月14日到期之利息：1千667元
❷108年4月15日起至109年4月9日止之利息：1萬9千727元（計算式見附表三）。
❸以上合計：2萬1千394元。

		18萬9千元元×10/27＝7萬元。

		4萬8千
606元。



		4

		 6萬元

		❶108年1月30日到期之利息：1千元。
❷108年1月31日起至109年4月9日止之利息：1萬4千295元。
❸以上合計：1萬5千295元。

		18萬9千元元×6/27＝4萬2千元。

		2萬6千
705元。



		積欠總金額

		


		


		


		12萬8千
81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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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告  江貞儀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6日言
詞辯論終結，茲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2萬8千816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1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2千320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1千4百元，餘
    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2萬8千816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原告對被告有新臺幣（下同）30萬元借款債權，有被告簽發
    之如附表一所示之本票3張（下稱系爭3張本票）為證，被告
    並將其汽車行照提供予原告充做擔保，兩造約定於本票到期
    日民 國108年4月10日清償，惟被告屆期仍未清償，被告嗣
    於109年3月間透過友人就其餘欠27萬元債務與原告進行協商
    ，被告同意先償還5萬元，其餘22萬元，自109年4月10日起
    ，每個月還2萬元，至還清為止，惟被告除給付5萬元外，其
    餘款項迄未給付，爰本於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
    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2萬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辯稱：
　㈠系爭3張本票是伊簽發無誤，但實際上被告只借得10萬元（首
    月預扣一個月利息1萬6千元，實拿本金8萬4千元），是依原
    告要求而簽發交付系爭3張本票；之前被告簽發的本票屆期
    無法如期付款，而再新簽發本票換回舊本票撕毀。
　㈡被告自106年7月間起向原告借款，同年8 月開始還錢。約定
    利息的收法，已經忘記了，都是原告說要給多少，就給多少
    。被告所借款項均已還清，都是當面約交付本金，利息部分
    則用轉帳，到了107年後都是給現金比較多，是原告要求的
    ，怕有紀錄在。被告前前後後透過轉帳及友人轉交原告的款
    項，遠超過應付之利息與本金。
　㈢109年3月間友人經問候被告的近況，知悉被告被利息拖的很
    慘，他說有一位「大哥」可以幫被告解決，不必再給錢予原
    告。後來那位「大哥」打電話給被告說他認識原告的「大哥
    」，要幫被告去談，嗣後有約見面，當時是由該友人介紹認
    識的「大哥」進去與原告商談，之後他出來跟被告說，叫被
    告先給原告5萬元，以後每個月給2萬元，對方說利息加在一
    起是27萬元，被告因為會害怕，剛開始有先給原告5萬元，
    但是事實上被告根本沒有欠原告利息27萬元，所以不願意按
    照這個內容來履行等語。並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被告於109年3月就借款餘欠27萬元，經債務協商結
    果，被告同意先還5萬元，其餘22萬元，自109年4月10日起
    ，每個月還2萬元，至還清為止等語，被告雖承認有請人與
    被告交涉債務處理事項，但否認同意上述內容，並辯稱本金
    均已清償，且其歷來透過轉帳及請友人轉交，給原告的金額
    達30餘萬元等語。經查：
　⒈原告主張被告向其借款30萬元，迄至108年3月間仍積欠27萬
    元未還乙節，業據提出被告簽發系爭3張本票、汽車行照、l
    ine通訊截圖（見本院113年度司促字第4718號卷第11-31頁
    ）為證，參諸被告所提其與原告在108年4月1日前後之lin-e
    通訊截圖連續對話內容「（原告：）4月14號的二條10萬的
    ，利息準備好給我。」「（原告：）一條13000，一條15000
    」「（原告：）江貞儀 14號。10萬（13000）。21號。1萬
    （1500）。14號。10萬（15000）。1/30號。6萬（9000）。
    已經積欠2、3月份都沒給我了」「（原告：）已讀也給我回
    應」、「（被告：）讓我有時間賺跟 喘氣的空間好嗎……」
    「（被告：）我就有看了 不是沒有已（？）」（見卷第183
    頁），兩造亦均一致是認line對話中所稱「二條10萬的」、
    「一條13000，一條15000」，係指借10萬元每月利息1萬3千
    元或1萬5千元（見113年12月16日言詞辯論筆錄），綜上，
    足見被告於108年3月間確實積欠原告4筆借款未還，本金分
    係10萬、1萬、10萬、6萬元，合計27萬元無訛，原告主張被
    告尚欠借款本金27萬元未還乙節，信屬真實。且由上述兩造
    所不爭執之收受利息款項觀之，其週年利率已高達1．56%或1
    ．8%，亦堪認定。被告雖辯稱其向原告借款本金均已當面清
    償云云，已經原告否認在卷，被告復未舉證以實其說，況由
    被告所提匯款資料，被告自108年4月以後，迄至109年2月8
    日止，仍陸續匯款予原告（見下述⒉），則若被告已清償積
    欠借款，在無其他債務情況下，何須再持續匯款償還原告，
    是被告所辯自不足採信。
　⒉被告自「108年4月以後」匯付款項予原告之資料如下：108年
    12月16日匯1萬4千元、108年12月21日匯3千元、109年1月1
    日匯2萬1千元、109年1月8日匯3千元、109年1月24日匯 2萬
    8千元、109年2月8日匯2萬元（以上合計共8萬9千元），並
    經兩造核對肯認無誤（見卷第105-115頁、第194-195頁）。
    又被告於108年間簽發系爭3張本票後，有請其當時之男友（
    現已結婚）取還5萬元予原告，嗣於109年3月間協商後未久
    又清償5萬元等情，並經兩造一致是認（見卷第196、198頁
    ）。是總計被告自108年簽發系爭3張本票後，至109年3月協
    商後止，共給付18萬9千元予原告，亦堪可認定。
　㈡被告清償18萬9千元，抵充利息、原本之結果：
　⒈按「對於一人負擔數宗債務而其給付之種類相同者，如清償
    人所提出之給付，不足清償全部債額時，由清償人於清償時
    ，指定其應抵充之債務。」、「清償人不為前條之指定者，
    依左列之規定，定其應抵充之債務：一、債務已屆清償期者
    ，儘先抵充。二、債務均已屆清償期或均未屆清償期者，以
    債務之擔保最少者，儘先抵充；擔保相等者，以債務人因清
    償而獲益最多者，儘先抵充；獲益相等者，以先到期之債務
    ，儘先抵充。三、獲益及清償期均相等者，各按比例，抵充
    其一部。」、「清償人所提出之給付，應先抵充費用，次充
    利息，次充原本；其依前二條之規定抵充債務者亦同。」。
    民法第321條、第322條、第323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應先
    抵充之利息，係僅指未超過法定利率限制者而言。末按，自
    000年0月00日生效之修正民法第205條規定「約定利率，超
    過週年百分之十六者，超過部分之約定，無效。」；修正前
    之規定則以「約定利率，超過週年百分之二十者，債權人對
    於超過部分之利息，無請求權。」，本件所涉利息之計算係
    在修法前期間，就約定利率之法定上限，仍依舊法所定之週
    年利率百分之二十。
　⒉查被告對原告負有上述4筆金錢債務（見㈠⒈所述），均經原告
    一再催討未償而均已到期，被告各次提出之給付（見㈠⒉所述
    ）均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復未指出指定應抵充之債務，而
    各該債務均屬無擔保債務，約定利息為每借10萬元每月1萬3
    千元或5千元，均逾法定利率上限，依上開說明，以法定利
    率上限即週年利率20%計算、並依民法第322條第3款規定，
    就上述4筆金錢債務依比例抵充後，按照被告提出且為兩造
    所不爭之上開line通訊對話意旨，被告就該4筆借款債務，
    自108年間簽發系爭3張本票日起至109年4月9日止（依原告
    所稱兩造於109年3月間之協商內容觀之，原告主張自109年4
    月10日起即不再計息，故以109年4月9日為計息末日），應
    付利息及抵充後本金餘欠如附表二所示。
　⒊依附表二所示，被告積欠原告之4筆借款，經部分清償後尚欠
    金額合計為12萬8千816元。
　㈢本件原告對被告之債權已屆期，被告迄未給付，當應負遲延
    責任，故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自支付命令送達之翌日即113
    年6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核
    與民法第233 條第1 項、第203 條並無不合，併予准許。
四、綜上，原告依消費借貸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
    1項所示的金額，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
    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
    判決結論無涉，爰不逐一論述，附此說明。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
    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
    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
    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員林簡易庭　法官　簡燕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
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楊筱惠
　　　　　　　　　
附表一：被告簽發之本票（均未記載發票日）
編號 本票號碼 票面金額 到期日 1 WG0000000 10萬元 108年4月10日 2 WG0000000 10萬元 108年4月10日 3 WG0000000 10萬元 108年4月10日 
　　　　　　　　　　　　　　　
附表二：
編號 借款 金額 已屆期利息 （A)  被告清償上開18萬9千元可抵充各筆債務之金額（B） 抵充利息再充償本金後之餘欠本金金額 （借款本金－【B－A】） 1 10萬元 ❶108年4月14日到期利息：1千667元 （各月利息計算式：借款本金×20%÷12，其中20%乃法定利率上限，下同） ❷108年4月15日起至109年4月9日止之利息：1萬9千727元（計算式見附表三，下同）。 ❸以上合計：2萬1千394元。 18萬9千元元×10/27＝7萬元。 4萬8千 606元。 2  1萬元 ❶108年4月21日到期之利息：167元。 ❷108年4月22日起至109年4月9日止之利息：1千934元。　 ❸以上合計：2千101元。 　 18萬9千元元×1/27＝7千元。 4千899元。 3 10萬元 ❶108年4月14日到期之利息：1千667元 ❷108年4月15日起至109年4月9日止之利息：1萬9千727元（計算式見附表三）。 ❸以上合計：2萬1千394元。 18萬9千元元×10/27＝7萬元。 4萬8千 606元。 4  6萬元 ❶108年1月30日到期之利息：1千元。 ❷108年1月31日起至109年4月9日止之利息：1萬4千295元。 ❸以上合計：1萬5千295元。 18萬9千元元×6/27＝4萬2千元。 2萬6千 705元。 積欠總金額    12萬8千 81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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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茲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2萬8千816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2千320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1千4百元，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2萬8千816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原告對被告有新臺幣（下同）30萬元借款債權，有被告簽發之如附表一所示之本票3張（下稱系爭3張本票）為證，被告並將其汽車行照提供予原告充做擔保，兩造約定於本票到期日民 國108年4月10日清償，惟被告屆期仍未清償，被告嗣於109年3月間透過友人就其餘欠27萬元債務與原告進行協商，被告同意先償還5萬元，其餘22萬元，自109年4月10日起，每個月還2萬元，至還清為止，惟被告除給付5萬元外，其餘款項迄未給付，爰本於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2萬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辯稱：
　㈠系爭3張本票是伊簽發無誤，但實際上被告只借得10萬元（首月預扣一個月利息1萬6千元，實拿本金8萬4千元），是依原告要求而簽發交付系爭3張本票；之前被告簽發的本票屆期無法如期付款，而再新簽發本票換回舊本票撕毀。
　㈡被告自106年7月間起向原告借款，同年8 月開始還錢。約定利息的收法，已經忘記了，都是原告說要給多少，就給多少。被告所借款項均已還清，都是當面約交付本金，利息部分則用轉帳，到了107年後都是給現金比較多，是原告要求的，怕有紀錄在。被告前前後後透過轉帳及友人轉交原告的款項，遠超過應付之利息與本金。
　㈢109年3月間友人經問候被告的近況，知悉被告被利息拖的很慘，他說有一位「大哥」可以幫被告解決，不必再給錢予原告。後來那位「大哥」打電話給被告說他認識原告的「大哥」，要幫被告去談，嗣後有約見面，當時是由該友人介紹認識的「大哥」進去與原告商談，之後他出來跟被告說，叫被告先給原告5萬元，以後每個月給2萬元，對方說利息加在一起是27萬元，被告因為會害怕，剛開始有先給原告5萬元，但是事實上被告根本沒有欠原告利息27萬元，所以不願意按照這個內容來履行等語。並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被告於109年3月就借款餘欠27萬元，經債務協商結果，被告同意先還5萬元，其餘22萬元，自109年4月10日起，每個月還2萬元，至還清為止等語，被告雖承認有請人與被告交涉債務處理事項，但否認同意上述內容，並辯稱本金均已清償，且其歷來透過轉帳及請友人轉交，給原告的金額達30餘萬元等語。經查：
　⒈原告主張被告向其借款30萬元，迄至108年3月間仍積欠27萬元未還乙節，業據提出被告簽發系爭3張本票、汽車行照、line通訊截圖（見本院113年度司促字第4718號卷第11-31頁）為證，參諸被告所提其與原告在108年4月1日前後之lin-e通訊截圖連續對話內容「（原告：）4月14號的二條10萬的，利息準備好給我。」「（原告：）一條13000，一條15000」「（原告：）江貞儀 14號。10萬（13000）。21號。1萬（1500）。14號。10萬（15000）。1/30號。6萬（9000）。已經積欠2、3月份都沒給我了」「（原告：）已讀也給我回應」、「（被告：）讓我有時間賺跟 喘氣的空間好嗎……」「（被告：）我就有看了 不是沒有已（？）」（見卷第183頁），兩造亦均一致是認line對話中所稱「二條10萬的」、「一條13000，一條15000」，係指借10萬元每月利息1萬3千元或1萬5千元（見113年12月16日言詞辯論筆錄），綜上，足見被告於108年3月間確實積欠原告4筆借款未還，本金分係10萬、1萬、10萬、6萬元，合計27萬元無訛，原告主張被告尚欠借款本金27萬元未還乙節，信屬真實。且由上述兩造所不爭執之收受利息款項觀之，其週年利率已高達1．56%或1．8%，亦堪認定。被告雖辯稱其向原告借款本金均已當面清償云云，已經原告否認在卷，被告復未舉證以實其說，況由被告所提匯款資料，被告自108年4月以後，迄至109年2月8日止，仍陸續匯款予原告（見下述⒉），則若被告已清償積欠借款，在無其他債務情況下，何須再持續匯款償還原告，是被告所辯自不足採信。
　⒉被告自「108年4月以後」匯付款項予原告之資料如下：108年12月16日匯1萬4千元、108年12月21日匯3千元、109年1月1日匯2萬1千元、109年1月8日匯3千元、109年1月24日匯 2萬8千元、109年2月8日匯2萬元（以上合計共8萬9千元），並經兩造核對肯認無誤（見卷第105-115頁、第194-195頁）。又被告於108年間簽發系爭3張本票後，有請其當時之男友（現已結婚）取還5萬元予原告，嗣於109年3月間協商後未久又清償5萬元等情，並經兩造一致是認（見卷第196、198頁）。是總計被告自108年簽發系爭3張本票後，至109年3月協商後止，共給付18萬9千元予原告，亦堪可認定。
　㈡被告清償18萬9千元，抵充利息、原本之結果：
　⒈按「對於一人負擔數宗債務而其給付之種類相同者，如清償人所提出之給付，不足清償全部債額時，由清償人於清償時，指定其應抵充之債務。」、「清償人不為前條之指定者，依左列之規定，定其應抵充之債務：一、債務已屆清償期者，儘先抵充。二、債務均已屆清償期或均未屆清償期者，以債務之擔保最少者，儘先抵充；擔保相等者，以債務人因清償而獲益最多者，儘先抵充；獲益相等者，以先到期之債務，儘先抵充。三、獲益及清償期均相等者，各按比例，抵充其一部。」、「清償人所提出之給付，應先抵充費用，次充利息，次充原本；其依前二條之規定抵充債務者亦同。」。民法第321條、第322條、第323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應先抵充之利息，係僅指未超過法定利率限制者而言。末按，自000年0月00日生效之修正民法第205條規定「約定利率，超過週年百分之十六者，超過部分之約定，無效。」；修正前之規定則以「約定利率，超過週年百分之二十者，債權人對於超過部分之利息，無請求權。」，本件所涉利息之計算係在修法前期間，就約定利率之法定上限，仍依舊法所定之週年利率百分之二十。
　⒉查被告對原告負有上述4筆金錢債務（見㈠⒈所述），均經原告一再催討未償而均已到期，被告各次提出之給付（見㈠⒉所述）均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復未指出指定應抵充之債務，而各該債務均屬無擔保債務，約定利息為每借10萬元每月1萬3千元或5千元，均逾法定利率上限，依上開說明，以法定利率上限即週年利率20%計算、並依民法第322條第3款規定，就上述4筆金錢債務依比例抵充後，按照被告提出且為兩造所不爭之上開line通訊對話意旨，被告就該4筆借款債務，自108年間簽發系爭3張本票日起至109年4月9日止（依原告所稱兩造於109年3月間之協商內容觀之，原告主張自109年4月10日起即不再計息，故以109年4月9日為計息末日），應付利息及抵充後本金餘欠如附表二所示。
　⒊依附表二所示，被告積欠原告之4筆借款，經部分清償後尚欠金額合計為12萬8千816元。
　㈢本件原告對被告之債權已屆期，被告迄未給付，當應負遲延責任，故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自支付命令送達之翌日即113年6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核與民法第233 條第1 項、第203 條並無不合，併予准許。
四、綜上，原告依消費借貸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的金額，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論無涉，爰不逐一論述，附此說明。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員林簡易庭　法官　簡燕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
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楊筱惠
　　　　　　　　　
附表一：被告簽發之本票（均未記載發票日）
		編號

		本票號碼

		票面金額

		到期日



		1

		WG0000000

		10萬元

		108年4月10日



		2

		WG0000000

		10萬元

		108年4月10日



		3

		WG0000000

		10萬元

		108年4月10日







　　　　　　　　　　　　　　　
附表二：
		編號

		借款
金額

		已屆期利息
（A) 

		被告清償上開18萬9千元可抵充各筆債務之金額（B）

		抵充利息再充償本金後之餘欠本金金額
（借款本金－【B－A】）



		1

		10萬元

		❶108年4月14日到期利息：1千667元
（各月利息計算式：借款本金×20%÷12，其中20%乃法定利率上限，下同）
❷108年4月15日起至109年4月9日止之利息：1萬9千727元（計算式見附表三，下同）。
❸以上合計：2萬1千394元。

		18萬9千元元×10/27＝7萬元。

		4萬8千
606元。



		2

		 1萬元

		❶108年4月21日到期之利息：167元。
❷108年4月22日起至109年4月9日止之利息：1千934元。　
❸以上合計：2千101元。
　

		18萬9千元元×1/27＝7千元。

		4千899元。



		3

		10萬元

		❶108年4月14日到期之利息：1千667元
❷108年4月15日起至109年4月9日止之利息：1萬9千727元（計算式見附表三）。
❸以上合計：2萬1千394元。

		18萬9千元元×10/27＝7萬元。

		4萬8千
606元。



		4

		 6萬元

		❶108年1月30日到期之利息：1千元。
❷108年1月31日起至109年4月9日止之利息：1萬4千295元。
❸以上合計：1萬5千295元。

		18萬9千元元×6/27＝4萬2千元。

		2萬6千
705元。



		積欠總金額

		


		


		


		12萬8千
816元。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員林簡易庭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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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卓彥佑  
被      告  江貞儀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茲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2萬8千816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2千320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1千4百元，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2萬8千816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原告對被告有新臺幣（下同）30萬元借款債權，有被告簽發之如附表一所示之本票3張（下稱系爭3張本票）為證，被告並將其汽車行照提供予原告充做擔保，兩造約定於本票到期日民 國108年4月10日清償，惟被告屆期仍未清償，被告嗣於109年3月間透過友人就其餘欠27萬元債務與原告進行協商，被告同意先償還5萬元，其餘22萬元，自109年4月10日起，每個月還2萬元，至還清為止，惟被告除給付5萬元外，其餘款項迄未給付，爰本於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2萬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辯稱：
　㈠系爭3張本票是伊簽發無誤，但實際上被告只借得10萬元（首月預扣一個月利息1萬6千元，實拿本金8萬4千元），是依原告要求而簽發交付系爭3張本票；之前被告簽發的本票屆期無法如期付款，而再新簽發本票換回舊本票撕毀。
　㈡被告自106年7月間起向原告借款，同年8 月開始還錢。約定利息的收法，已經忘記了，都是原告說要給多少，就給多少。被告所借款項均已還清，都是當面約交付本金，利息部分則用轉帳，到了107年後都是給現金比較多，是原告要求的，怕有紀錄在。被告前前後後透過轉帳及友人轉交原告的款項，遠超過應付之利息與本金。
　㈢109年3月間友人經問候被告的近況，知悉被告被利息拖的很慘，他說有一位「大哥」可以幫被告解決，不必再給錢予原告。後來那位「大哥」打電話給被告說他認識原告的「大哥」，要幫被告去談，嗣後有約見面，當時是由該友人介紹認識的「大哥」進去與原告商談，之後他出來跟被告說，叫被告先給原告5萬元，以後每個月給2萬元，對方說利息加在一起是27萬元，被告因為會害怕，剛開始有先給原告5萬元，但是事實上被告根本沒有欠原告利息27萬元，所以不願意按照這個內容來履行等語。並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被告於109年3月就借款餘欠27萬元，經債務協商結果，被告同意先還5萬元，其餘22萬元，自109年4月10日起，每個月還2萬元，至還清為止等語，被告雖承認有請人與被告交涉債務處理事項，但否認同意上述內容，並辯稱本金均已清償，且其歷來透過轉帳及請友人轉交，給原告的金額達30餘萬元等語。經查：
　⒈原告主張被告向其借款30萬元，迄至108年3月間仍積欠27萬元未還乙節，業據提出被告簽發系爭3張本票、汽車行照、line通訊截圖（見本院113年度司促字第4718號卷第11-31頁）為證，參諸被告所提其與原告在108年4月1日前後之lin-e通訊截圖連續對話內容「（原告：）4月14號的二條10萬的，利息準備好給我。」「（原告：）一條13000，一條15000」「（原告：）江貞儀 14號。10萬（13000）。21號。1萬（1500）。14號。10萬（15000）。1/30號。6萬（9000）。已經積欠2、3月份都沒給我了」「（原告：）已讀也給我回應」、「（被告：）讓我有時間賺跟 喘氣的空間好嗎……」「（被告：）我就有看了 不是沒有已（？）」（見卷第183頁），兩造亦均一致是認line對話中所稱「二條10萬的」、「一條13000，一條15000」，係指借10萬元每月利息1萬3千元或1萬5千元（見113年12月16日言詞辯論筆錄），綜上，足見被告於108年3月間確實積欠原告4筆借款未還，本金分係10萬、1萬、10萬、6萬元，合計27萬元無訛，原告主張被告尚欠借款本金27萬元未還乙節，信屬真實。且由上述兩造所不爭執之收受利息款項觀之，其週年利率已高達1．56%或1．8%，亦堪認定。被告雖辯稱其向原告借款本金均已當面清償云云，已經原告否認在卷，被告復未舉證以實其說，況由被告所提匯款資料，被告自108年4月以後，迄至109年2月8日止，仍陸續匯款予原告（見下述⒉），則若被告已清償積欠借款，在無其他債務情況下，何須再持續匯款償還原告，是被告所辯自不足採信。
　⒉被告自「108年4月以後」匯付款項予原告之資料如下：108年12月16日匯1萬4千元、108年12月21日匯3千元、109年1月1日匯2萬1千元、109年1月8日匯3千元、109年1月24日匯 2萬8千元、109年2月8日匯2萬元（以上合計共8萬9千元），並經兩造核對肯認無誤（見卷第105-115頁、第194-195頁）。又被告於108年間簽發系爭3張本票後，有請其當時之男友（現已結婚）取還5萬元予原告，嗣於109年3月間協商後未久又清償5萬元等情，並經兩造一致是認（見卷第196、198頁）。是總計被告自108年簽發系爭3張本票後，至109年3月協商後止，共給付18萬9千元予原告，亦堪可認定。
　㈡被告清償18萬9千元，抵充利息、原本之結果：
　⒈按「對於一人負擔數宗債務而其給付之種類相同者，如清償人所提出之給付，不足清償全部債額時，由清償人於清償時，指定其應抵充之債務。」、「清償人不為前條之指定者，依左列之規定，定其應抵充之債務：一、債務已屆清償期者，儘先抵充。二、債務均已屆清償期或均未屆清償期者，以債務之擔保最少者，儘先抵充；擔保相等者，以債務人因清償而獲益最多者，儘先抵充；獲益相等者，以先到期之債務，儘先抵充。三、獲益及清償期均相等者，各按比例，抵充其一部。」、「清償人所提出之給付，應先抵充費用，次充利息，次充原本；其依前二條之規定抵充債務者亦同。」。民法第321條、第322條、第323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應先抵充之利息，係僅指未超過法定利率限制者而言。末按，自000年0月00日生效之修正民法第205條規定「約定利率，超過週年百分之十六者，超過部分之約定，無效。」；修正前之規定則以「約定利率，超過週年百分之二十者，債權人對於超過部分之利息，無請求權。」，本件所涉利息之計算係在修法前期間，就約定利率之法定上限，仍依舊法所定之週年利率百分之二十。
　⒉查被告對原告負有上述4筆金錢債務（見㈠⒈所述），均經原告一再催討未償而均已到期，被告各次提出之給付（見㈠⒉所述）均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復未指出指定應抵充之債務，而各該債務均屬無擔保債務，約定利息為每借10萬元每月1萬3千元或5千元，均逾法定利率上限，依上開說明，以法定利率上限即週年利率20%計算、並依民法第322條第3款規定，就上述4筆金錢債務依比例抵充後，按照被告提出且為兩造所不爭之上開line通訊對話意旨，被告就該4筆借款債務，自108年間簽發系爭3張本票日起至109年4月9日止（依原告所稱兩造於109年3月間之協商內容觀之，原告主張自109年4月10日起即不再計息，故以109年4月9日為計息末日），應付利息及抵充後本金餘欠如附表二所示。
　⒊依附表二所示，被告積欠原告之4筆借款，經部分清償後尚欠金額合計為12萬8千816元。
　㈢本件原告對被告之債權已屆期，被告迄未給付，當應負遲延責任，故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自支付命令送達之翌日即113年6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核與民法第233 條第1 項、第203 條並無不合，併予准許。
四、綜上，原告依消費借貸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的金額，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論無涉，爰不逐一論述，附此說明。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員林簡易庭　法官　簡燕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
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楊筱惠
　　　　　　　　　
附表一：被告簽發之本票（均未記載發票日）
編號 本票號碼 票面金額 到期日 1 WG0000000 10萬元 108年4月10日 2 WG0000000 10萬元 108年4月10日 3 WG0000000 10萬元 108年4月10日 
　　　　　　　　　　　　　　　
附表二：
編號 借款 金額 已屆期利息 （A)  被告清償上開18萬9千元可抵充各筆債務之金額（B） 抵充利息再充償本金後之餘欠本金金額 （借款本金－【B－A】） 1 10萬元 ❶108年4月14日到期利息：1千667元 （各月利息計算式：借款本金×20%÷12，其中20%乃法定利率上限，下同） ❷108年4月15日起至109年4月9日止之利息：1萬9千727元（計算式見附表三，下同）。 ❸以上合計：2萬1千394元。 18萬9千元元×10/27＝7萬元。 4萬8千 606元。 2  1萬元 ❶108年4月21日到期之利息：167元。 ❷108年4月22日起至109年4月9日止之利息：1千934元。　 ❸以上合計：2千101元。 　 18萬9千元元×1/27＝7千元。 4千899元。 3 10萬元 ❶108年4月14日到期之利息：1千667元 ❷108年4月15日起至109年4月9日止之利息：1萬9千727元（計算式見附表三）。 ❸以上合計：2萬1千394元。 18萬9千元元×10/27＝7萬元。 4萬8千 606元。 4  6萬元 ❶108年1月30日到期之利息：1千元。 ❷108年1月31日起至109年4月9日止之利息：1萬4千295元。 ❸以上合計：1萬5千295元。 18萬9千元元×6/27＝4萬2千元。 2萬6千 705元。 積欠總金額    12萬8千 816元。 




